附件2
申报高级律师、公证员所需证件、证书和审定材料表

	编号
	材料名称
	原件
	复印件
	材料要求及说明

	1
	专业技术职务申报表
	3
	
	钢笔填写（21世纪人才网—公共人事服务—表格下载中下载）

	2
	本人业务小结
	15
	
	打印件

	3
	《专业技术人员业务考绩档案》
	1
	
	由单位填写（21世纪人才网—公共人事服务—表格下载中下载）

	4
	论文（论著）

2篇（本）以上
	各1
	各2
	论文应发表在公开出版的国内外刊物上；著作应有ISBN编码；主编或参与编著应写明个人所著字数、内容

	5
	案例（卷宗）共3份，

各附一份案例说明
	各1
	
	确系本人主办案件

	6
	身份证
	
	1
	所属司法局人事部门审核盖章

	7
	学历（学位）证书
	
	1
	所属司法局人事部门审核盖章

	8
	执业证书
	
	1
	所属司法局人事部门审核盖章

	9
	各种中级职称证书
	
	各1
	所属司法局人事部门审核盖章

	10
	年度培训成绩证明
	
	
	所属司法局人事部门审核盖章

	11
	任职资历
	
	1
	所属司法局人事部门出具证明

	12
	业绩、成果材料

（任现职以来办理的有重大影响的疑难案件、成果、奖励、业绩证书、证明材料等）
	
	1
	由所属司法局人事部门审核后加盖公章并装订在《专业技术人员业务考绩档案》册内

	13
	二寸近期免冠报名照
	2
	
	装入信封，照片背面写上本人姓名、单位

	14
	论文、论著鉴定表
	1
	
	填写“论文、论著题目”栏

	15
	案例鉴定表
	1
	
	填写“案例名称”栏

	16
	案例、论著答辩情况评价表
	各3
	
	填写“作者填写栏”

	17
	律师出庭辩护（代理）

水平评价表
	3
	
	填写“律师填写栏”，另对庭审案件作简要说明，至少提前开庭之日5天送达高审委办公室

	18
	其它需要说明的证明材料
	
	
	学术研讨会上做报告的有关证明等


注：申报人到高审委办公室递交申报材料时带好以上证件、证书、证明的原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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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